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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988�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中国银行 公告编号：临 2023-038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董事会以书面议案方式召开会议。 本行董事会会议

通知及文件于 2023 年 8 月 2 日通过书面及电子邮件方式送达至本行所有董事和监事，表决截
止日为 2023 年 8 月 7 日。 会议应当参加表决的董事 12 名，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12 名。 会议的
召开及参加表决人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关于董事会专业委员会主席及成员调整的议案
1.关于张勇先生的董事会专业委员会任职
赞成：11� � � � � � � � � 反对：0� � � � � � � � � 弃权：0

张勇先生因利益冲突回避表决。
批准张勇先生担任本行董事会风险政策委员会主席，该任职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生效。
2.关于师永彦先生的董事会专业委员会任职
赞成：12� � � � � � � � � 反对：0� � � � � � � � � 弃权：0
批准师永彦先生担任本行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企业文化与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人

事和薪酬委员会委员，该任职自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核准其董事任职资格之日起生效。
3.关于刘辉先生的董事会专业委员会任职
赞成：12� � � � � � � � � 反对：0� � � � � � � � � 弃权：0
批准刘辉先生担任本行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风险政策委员会委员，该任职自国家金融

监督管理总局核准其董事任职资格之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八月七日

证券代码：688210� � � � � � � � � 证券简称：统联精密 公告编号：2023-052

深圳市泛海统联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前，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创投”）持有深圳市泛海统联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无限售流通股份 1,255,173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1.1207%； 广东红土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深圳市人才创新创业一号股权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人才一号基金”） 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份 8,786,207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7.8448%；上述股东所持股份为其在公司 IPO 之前取得的股份，且已于 2022 年 12 月 27 日起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于 2023 年 1 月 7 日披露了《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3-001），深创投拟通过集中竞价的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 280,000 股，拟减持股份数量占

减持计划披露时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合计不超过 0.2500%； 人才一号基金拟通过集中竞价的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 1,960,000 股， 拟减持股份数量占减持计划披露时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合计不超过 1.7500%；上述股东减持期间为自减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2023 年 2 月 6 日至 2023 年 8 月 6 日）。上述股份减持价格按照减持实施时的市场价格确定。
若减持期间出现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减持股份数量将相应进行调整。

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7 日收到深创投及人才一号基金出具的《关于减持股份结果告知函》，截至 2023 年 8 月 6 日，深创投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172,632 股，人才一号基金通过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1,233,172 股。

本次减持计划区间已届满，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一、 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5%以下股东 1,255,173 1.1207% IPO 前取得：1,255,173 股

广东红土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人才创新创业一号股权投资基金 (有限合
伙)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8,786,207 7.8448% IPO 前取得：8,786,207 股

注：“持股比例”按减持计划公告时公司股本总数计算。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255,173 1.1207% 人才一号基金的普通合伙人及执行事务合伙人深圳市红土人才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为深创投所控制公司

广东红土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人才创新
创业一号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8,786,207 7.8448% 人才一号基金的普通合伙人及执行事务合伙人深圳市红土人才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为深创投所控制公司

合计 10,041,380 8.9655% —

注：“持股比例”按减持计划公告时公司股本总数计算。
二、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 大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股 ）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减持总金额 （元） 减持完成情况 当前持股数量（股） 当前持股比例

深圳市创新 投资集团 有限
公司 172,632 0.1091% 2023/6/19～2023/7/28 集中竞价

交易 18.42－22.04 3,524,704.52 未完成：219,368 股 1,584,610 1.0014%

广东红土创 业投资管 理有
限公司-深圳市人才创新创
业一号股权投资基金 (有限
合伙)

1,233,172 0.7793% 2023/6/19～2023/7/28 集中竞价
交易 18.41－22.16 25,372,786.42 未完成：1,510,828 股 11,067,518 6.9938%

1、 在股东减持计划期间，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24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深圳市泛海统联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结果暨股份上市公告》
（公告编号：2023-036），实施了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4 股的权益分配方案（以下简称“本次权益分派”。 其中股权登记日是 2023 年 5 月 23 日，除权（息）日是 2023 年 5 月 24 日，新
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市日 2023 年 5 月 24 日，股东持股数量相应增加。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前，公司总股本为 11,200 万股；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公司总股本为 15,680 万股。 因计划减持期间，
公司出现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除权除息事项，股东计划减持股份数量因总股本的变动相应进行了调整。

2、 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1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结果暨股份上市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7），公
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完成了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的股份登记工作， 本次归属股票上市流通时间
2023 年 6 月 20 日，本次归属股票数量为 144.7315 万股。 本次归属登记完成后，公司总股本为 15,824.7315 万股。

3、 表内“减持比例”、“当前持股比例”按照变更后的总股本计算。
（二） 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 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 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 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深圳市泛海统联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8 月 8 日

证券代码：600252� � � � � � � � � 证券简称：中恒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23-48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及控股孙公司

诉讼事项一审判决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一审判决。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重庆莱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莱美药业”）及其

全资子公司重庆市莱美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莱美医药”）为本案的被告，莱美药业及莱美
医药分别系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恒集团”）的控股子公司
和控股孙公司。

● 涉案金额：51,457,500 元。
●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本次判决系法院作出的一审判决结果，目前尚

未生效，不确定性较大，公司暂时无法判断本次诉讼对财务状况最终影响。 根据本次诉讼事项
一审判决结果，基于谨慎性原则，经公司财经部初步测算，预计影响公司本期利润总额的金额
为 -51,761,588 元。

● 敬请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控股子公司莱美药业及公司控股孙公司莱美医药于近日收到长春新区人民法院《民

事判决书》（2022）吉 0193 民初 85 号。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1.本诉原告：长春海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悦药业”）
法定代表人：任泽波，董事长
2.本诉被告一：重庆莱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彭伟民，董事长（截至目前，莱美药业法定代表人已变更为梁建生）
本诉被告二：重庆市莱美医药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邱戎钊，总经理
3.管辖法院：长春新区人民法院
4.案件情况：莱美医药与海悦药业签订了《他达拉非片中国区授权协议》，双方因在履行

《他达拉非片中国区授权协议》 过程中就独家销售代理权等事项产生诉讼事宜。 2022 年 9 月，
莱美医药收到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终审判决结果，截至目前，海悦药业已主动履行该二审

终审判决中相关义务。 具体内容详见莱美药业分别于 2020 年 5 月 11 日、2020 年 6 月 20 日在
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提起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63）、《关于全资子公
司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86）以及公司分别于 2021 年 10 月 23 日、2021 年 11
月 17 日、2021 年 11 月 24 日、2022 年 9 月 2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公司控股
孙公司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78、临 2021-88、临 2021-96）、《关于公司控股
孙公司诉讼事项二审终审判决结果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55）。

2022 年 2 月，海悦药业根据《他达拉非片中国区授权协议》履行过程中与莱美医药签订的
《购销合同》起诉莱美药业及莱美医药，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2 月 18 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披露的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和控股孙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10）。

二、本次诉讼事项一审判决情况
根据长春新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吉 0193 民初 85 号，该诉讼案件一审判决结果

如下：
1. 被告重庆市莱美医药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支付原告长春海悦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销售款 51,457,500 元；
2.被告重庆莱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 299,088 元，保全费 5,000 元，由被告重庆市莱美医药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
三、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1.本次判决系法院作出的一审判决结果，目前尚未生效，不确定性较大，公司暂时无法判

断本次诉讼对财务状况最终影响。 根据本次诉讼事项一审判决结果，基于谨慎性原则，经公司
财经部初步测算，预计影响公司本期利润总额的金额为 -51,761,588 元。

2.公司高度重视本次涉诉事项，莱美药业及莱美医药拟于近期就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依法
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案件后续进展，并根据诉讼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
请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长春新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吉 0193 民初 85 号。
特此公告。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8 月 8 日

天津国安盟固利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 天津国安盟固利新材料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
股股票将于２０２３年８月９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
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
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中国证券网，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证券
时报网 ，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证券日报网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供投资
者查阅。

所属网页二维码：巨潮资讯网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盟固利
（二）股票代码：３０１４８７．ＳＺ
（三）本次公开发行后的总股本：４５９，６１６，４３８．００股
（四）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５８，０００，０００．００股，全部

为公开发行的新股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

场具有较高的投资风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
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
资者应当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
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５．３２元 ／股，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
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
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
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
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ＧＢ ／ Ｔ ４７５４—２０１７），公司所
处行业为“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分类代码Ｃ２６）中的
“无机盐制造”（分类代码Ｃ２６１３）。 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Ｃ２６）”最近一个月静态平均市
盈率为１５．６５倍（截至２０２３年７月２４日，Ｔ－４日）。

本次发行价格５．３２元 ／股对应的发行人２０２２年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摊薄后市
盈率为２９．０２倍，高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２０２３年７月２４日（Ｔ－４
日）发布的“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Ｃ２６）”最近一个月
平均静态市盈率，超出幅度为８５．４３％，存在未来发行人股价
下跌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
提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 审慎研判发行定价的合理性，理
性做出投资决策。

截至２０２３年７月２４日（Ｔ－４日），与招股说明书中选择的同
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市盈率水平比较情况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Ｔ－４日收盘价
（２０２３年７月２４
日，人民币）

２０２２年扣非
前ＥＰＳ
（元 ／股）

２０２２年扣
非后ＥＰＳ
（元 ／股）

２０２２年扣
非前

市盈率

２０２２年扣
非后

市盈率

６８８００５．ＳＨ 容百科技 ４８．２０ ３．０００４ ２．９１９６ １６．０６ １６．５１

３０００７３．ＳＺ 当升科技 ４６．７１ ４．４５９２ ４．５９１０ １０．４７ １０．１７

６８８７７８．ＳＨ 厦钨新能 ４５．４３ ２．６６３１ ２．３２７８ １７．０６ １９．５２

６８８７７９．ＳＨ 长远锂科 １０．８４ ０．７７２１ ０．７４５１ １４．０４ １４．５５

６８８７０７．ＳＨ 振华新材 ３０．７８ ２．８７２２ ２．８１６４ １０．７２ １０．９３

平均值 １３．６７ １４．３４

资料来源：ＷＩＮＤ数据，截至２０２３年７月２４日（Ｔ－４日）
注１：市盈率计算如存在尾数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
注２：２０２２年扣非前 ／后ＥＰＳ＝２０２２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后归母净利润 ／

Ｔ－４日总股本。

本次发行价格５．３２元 ／股对应的发行人２０２２年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摊薄后市盈率为２９．０２倍，高于同行业可
比公司静态市盈率超出幅度为１０２．３７％， 存在未来发行人股
价下跌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
商）提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审慎研判发行定价的合理性，
理性做出投资决策。

本次发行存在因取得募集资金导致净资产规模大幅
度增加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模式、经营管理和风险控制能
力 、财务状况 、盈利水平及股东长远利益产生重要影响的
风险。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提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
审慎研判发行定价的合理性，理性做出投资决策。

三、联系方式
１、发行人联系地址、联系电话
发行人：天津国安盟固利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天津市宝坻区九园工业园９号路
联系人：胡杰
联系电话：０２２－６０２８８５９７
２、保荐人及保荐代表人联系地址、联系电话
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保荐代表人：何森、刘天宇
联系地址：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南山街道桂湾五路

１２８号前海深港基金小镇Ｂ７栋４０１
联系电话：０１０－５６８３９３００

发行人：天津国安盟固利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3年8月8日

泰凌微电子（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凌微”、

“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

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上市审核委

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3〕1450 号文同意注册。《泰凌

微电子（上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

上市招股意向书》 及附录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和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网站（中证

网，网址 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网址 www.cnstock.

com；证券时报网，网址 www.stcn.com；证券日报网，网址

www.zqrb.cn；经济参考网，网址 www.jjckb.cn）披露，并置

备于发行人、上交所、本次发行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安信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的住所，供公众查阅。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 网上网下申购及

缴款、弃购股份处理等方面，并认真阅读同日披露于上交所

网站和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网站上的《泰凌微电子（上

海）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

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全称 泰凌微电子（上海）股份有
限公司 证券简称 泰凌微

证券代码 /网下申购代码 688591 网上申购代码 787591

网下申购简称 泰凌微 网上申购简称 泰凌申购

所属行业名称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
备制造业 所属行业代码 C39

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
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
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定价方式 网下初步询价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询价

发行前总股本（万股） 18, 000.00 拟发行数量（万股） 6, 000.00

预计新股发行数量
（万股） 6, 000.00 预计老股转让数量

（万股） -

发行后总股本
（万股） 24, 000.00 拟发行数量占发行后

总股本的比例（%） 25.00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
（万股） 1, 530.00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

（万股） 3, 570.00

网下每笔拟申购数量上限
（万股） 1, 800.00 网下每笔拟申购数量下限

（万股） 100.00

初始战略配售数量
（万股） 900.00 初始战略配售占拟发行

数量比（%） 15.00

保荐人相关子公司初始跟
投股数（万股） 300.00

高管核心员工专项资管计
划认购股数 / 金额上限
（万股 /万元）

600.00/5, 210.00

是否有其他战略配售安排 否

本次发行重要日期

初步询价日及起止时间 2023年 8 月 11 日
（T-3 日）9: 30-15: 00 发行公告刊登日 2023年 8 月 15 日（T-1 日）

网下申购日及起止时间 2023年 8 月 16 日
（T日）9: 30-15: 00 网上申购日及起止时间 2023年 8 月 16 日（T日）

9: 30-11: 30, 13: 00-15: 00

网下缴款日及截止时间 2023年 8 月 18 日
（T+2 日）16: 00 网上缴款日及截止时间 2023年 8 月 18 日（T+2 日）

日终

备注：无

发行人和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

发行人 泰凌微电子（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 李鹏 联系电话 021-50653177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 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010-83321320
010-83321321

联席主承销商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 股权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010-86451545
010-86451546

发行人：泰凌微电子（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8 月 8 日

泰凌微电子（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招股意向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扫描二维码查阅公告全文

银川威力传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银川威力传动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发行人”、“威力传动”）发行的人民
币普通股股票将于2023年8月9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
市，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招
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信息披露
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www.cninfo.com.cn；中证网，网址www.
cs.com.cn；中国证券网，网址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网
址www.stcn.com；证券日报网，网址www.zqrb.cn，供投资者查
阅。

所述网页二维码：巨潮资讯网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威力传动
（二）股票代码：300904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72,383,232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18,096,000股，全部为

公开发行的新股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

具有较高的投资风险。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
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投资者应
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风险因素，
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35.41元/股，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
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
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
养老保险基金、企业年金基金和职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
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
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威力传动
所属行业为“通用设备制造业（C34）”。 截至2023年7月25日
（T-4日）， 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已经发布的通用设备制造业
（C34）最近一个月静态平均市盈率为33.44倍。

截至2023年7月25日（T-4日），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T-4日股
票收盘价
（元/股 ）

2022年扣非
前EPS
（元/股 ）

2022年扣非
后EPS
（元/股 ）

对应的静态
市盈率-扣非
前（2022年 ）

对应的静态
市盈率-扣

非后
（2022年）

对应的静态
市盈率 （倍）
-扣非前后

孰低
（2022年）

0658.HK 中国高速传动 2.31 0.0621 0.1361 37.22 16.98 37.22
300850.SZ 新强联 34.11 0.9587 0.9813 35.58 34.76 35.58

603218.SH 日月股份 18.15 0.3340 0.2569 54.35 70.66 70.66
601218.SH 吉鑫科技 3.77 0.1589 0.1570 23.72 24.02 24.02

平均值 37.72 36.61 41.87

数据来源：Wind资讯，数据截至2023年7月25日。

注1：市盈率计算如存在尾数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

注2：2022年扣非前/后EPS=2022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归母净利润/T-4日总股本；

注3：“中国高速传动”T-4日股票收盘价及2022年扣非前/后EPS均以人民币计量，收盘价

汇率采用2023年7月25日（T-4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汇率中间价。

本次发行价格35.41元/股对应的发行人2022年扣非前后
孰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摊薄后市盈率为49.06倍，高
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2022年扣非前后孰低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净利润的平均静态市盈率41.87倍，超出幅度约为17.17%，高
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同行业最近一个月静态平均市盈
率33.44倍，超出幅度约为46.71%，存在未来发行人股价下跌给
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提请投资者关
注投资风险，审慎研判发行定价的合理性，理性做出投资决策。

由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存在一定的建设期，产生效益需要
一定的时间和过程，在上述期间内，股东回报仍主要通过现有
业务实现。在公司股本及所有者权益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而增
加的情况下，公司的每股收益和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等指标
可能在短期内出现一定幅度的下降。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初期
的投资风险，广大投资者应充分了解风险、理性参与新股交易。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发行人：银川威力传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宁夏银川市西夏区文萃南街600号
联系人： 包亦轩
电话：0951-7601999
传真：0951-7601999
（二）主承销商及保荐代表人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代表人：徐兴文、宋双喜
联系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2号凯恒中心B座9层
电 话：010-65608280
传 真：010-65608451
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沈一冲
电话：021-38677509
传真：021-38907509

发行人：银川威力传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8月8日


